
口 肖贤富

解决群众打官司难的问题
,

使

公民平等地享有法律保障的权利
,

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
。

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 以下

简称 《条例 的出台使建立司法救

济制度
、

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步人制

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
。

《条例 》出台

已一周年了
,

实施情况如何 在实

践中存在哪些问题 本刊记者采访

了社科院法学所的肖贤富研究员
,

他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国资律师事

务所 —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

务所的负责人
。

问 重庆
、

广州等地的律师将

实施计时收费
,

最高可达每 小 时

元
,

而群众打官司难的一个重

要原 因就是很多人请不起律师
,

您

怎 么看这件事

答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
,

律师

是通过向客户提供较高水平的专业

性法律服务获取报酬的
,

而且越是

在经济发达 的地 区
,

律师要价越

高
。

律师事务所现在主要是合伙制

和个人出资
,

所以要律师不挣钱也

不可能
。

但是应该有一个标准
。

现在

我国还没有统一 的律师收费标准
,

没有一个尺度来衡量律师收多少钱

才算合理
。

随着律师行业的发展以

及社会对律师需求的增长
,

国家应

尽快出台规范律师收费的法规
,

对

不同的案件作出相应的指导性收费

原则
。

此外
,

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
,

其本身应该具有职业道德社会责任

感
,

不能把自己当作一个商人
。

问 《条例 》顺布实施一年 了
,

您

作为学者私提供法律援助的实践者
,

怎么看待这个条例的现实意义

答 《条例 》旨在保障经济困难

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
,

其出

台对于规范法律援助工作
,

切实保

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实

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
,

对法

律援助工作的具体落实也有很强的

操作指导性
。

例如
,

《条例 》明确规

定
, “

政府提供财政支持
、

援助经费

专款专用
” 、

使长期以来影响和制约瑞详



热 点 评 析

一一一衬

法律援助制度的经费问题得到了解 主要原因
,

也确实是实现普遍的正

决
。

义与公平的主要障碍
。

但是
,

当把

援助范围的广泛性增强了
。

从 法律援助的对象限定在一定范围内

援助对象来看
,

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的时候
,

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
。

考

的经济困难者及法律有特别规定的 察世界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
,

残疾者
、

弱者均可 申请法律援助
,

特 可以发现
,

法律援助的对象有一个

别是对于盲
、

聋
、

哑或者未成年人
、

从经济上的弱者向社会上的各种弱

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 势群体的演变历程 这也将是我国

的当事人等某些特殊群体
,

都可以 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历程吧
。

得到法律援助
。

从法律援助的方式 问 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遇

来看
,

既包括诉讼法律援助
,

如刑 到 了哪些具体问题和困难

事辩护
,

也包括非诉讼的法律援助
,

答 比较突出的有这么几个问

如法律咨询
。

此外
,

援助主体的范 题 一是现在的法律援助主要还是

围也扩大了
,

除法律援助机构之外
,

限定在诉讼领域
,

即帮人上法院打

工会
、

妇联
、

共青团组织等社会团 官司
。

事实上
,

在进入诉讼程序前

体
,

法律院校
、

法学研究机构等事 向当事人提供各种法律咨询援助
,

业单位
,

以及一些社会组织等
,

都 使当事人可以从法律的角度作出相

有利用 自身资源为困难群众提供法 应判断
,

有可能防止无谓 的诉讼
,

大

律援助的责任
。

这些都可以有力地 大降低纠纷解决机制的成本
。

第二
,

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
。

法律援助制度需要有大量的律师参

问 收入不高
,

又达不到 法律 与
,

但现在律师的数目远远不够
。

虽

翩标准的其他群众
,

一
如 农 民工

,

在法律知

识
、

社会资源
、

权利保

障等 方 面 也处于 相 时

弱势
,

怎么保证他们也

能平 等地获得 法律服

务呢

答 我们一直强调
“

经济困难
” ,

这是法律 在 法律援助条例 颁布实施一周年之际
,

全国许

援助制度最初产生的 多地方都举行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
。



然国家规定每一位从业律师每年必

须要免费代理几件法律援助的案

件
,

但实际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
,

有些律师的收入好
,

他不去做法律

援助的案子
,

而宁愿交一笔钱
。

即

使这些律师提供援助
,

在生存压力

下
,

其法律援助的质量如何还很难

说
,

也无从监督
。

这是法律援助条

例的尴尬
,

值得注意
。

第三
,

法律

援助一般仅仅将维护经济贫困者的

权益作为工作的重点
,

但对于消费

者利益保护
、

环境保护等公益诉讼

则关注的不够
,

甚至于完全不将其

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
。

尽管目前的法律援助工作还存

在一定局限
,

但法律援助制度是实

现司法公平和建立法治社会的一条

非常重要的通道
。

经过不懈的努力
,

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会不断趋于完

善
,

成为实现普遍的正义与平等的

重要制度
。

豁
公车改革

淤纂喋绷耀粼溉
口 首都经 贾大学 焦建国

公务用车作为职务消费的
“

大

头
” ,

其中存在的奢侈浪费和腐败

为全社会所关注
。

近年来
,

在职务

消费改革的呼声中
,

一些地方对公

务用车进行了改革探索
。

其中一种

主要的改革方法是货市化
,

即
,

取

消专用公车 代以不同数领的交通

补贴
。

货币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

求
,

是规范职务消费的一种必要选

择
。

但是货币化不是万能的
,

有的

能货币化
,

有的不能货币化
。

职务消

费既要求有货币化的倾向
,

同时
,

又

要防止货币化造成新的腐败和不公

平
。

首先有一个补贴对象和补贴标

准如何确定的问题
,

即补给谁 补

多少 现在的做法是以地区或部门

为单位
,

按干部职级的高低分别给

予不同数领的职务补贴
。

这种补贴

方式如果不经过科学论证和公共决一一一屏


